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 
 

济院字〔2015〕22 号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关于李刘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 

经研究决定： 

李刘成同志任济宁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； 

邓新民同志任济宁学院党委宣传部（统战部）部长； 

张永刚同志任济宁学院机关第三党总支书记； 

卫建勋同志任济宁学院文化传播系党总支书记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，不再担任原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副部（处）长； 

杨晓青同志任济宁学院美术系党总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陈传祥同志任济宁学院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； 

朱宁波同志任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

委书记； 

张建华同志任济宁学院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党

总支书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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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刘成同志原任职务随原设置内部机构的撤销自然免除； 

朱宁波同志不再担任济宁学院党委宣传部（统战部）部长

职务； 

张建华同志不再担任济宁学院机关第三党总支书记职务； 

邓新民同志不再担任济宁学院文化传播系党总支书记职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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